涞源县税务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涞税双随机（2023）1号
关于下发《2023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股室、分局：
根据省、市、县政府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部署要求及实际工作部署，确保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的全覆盖，现将《涞源县税务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配合贯彻落实。
涞源县税务局
2023年1月10日

涞源县税务局
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实施方案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部门内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我局依据自身的监管职责，结合监管重点、风险点、行业领域的工作要求等，本着统一组织、均衡开展、全面覆盖的原则，制定本方案：
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进一步优化、完善“两库一单”。
（二）抽查事项清单要做到年度全覆盖。
（三）积极配合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。
（四） 对检查对象的年度抽查比例达到5%以上。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不断完善“一单两库一细则”。将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全部录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并对“两库”实施动态管理，及时录入、更新相关信息，确保监管对象齐全、监管人员合格、监管事项合法。
（二）统筹制定年度随机抽查计划。结合税务实际，认真谋划我系统2023年度抽查计划，对抽查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相近的抽查，应当在计划中合并为一次，做到内部联合抽查，防止出现单一事项和各自为政的抽查检查，抽查计划要确保实现内部联合全覆盖、常态化。
（三）严格依计划开展随机抽查检查。按照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通过公开、公正的方式在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并充分考虑工作实际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，确保抽查有序开展。
（四）积极配合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。2023年，按照我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，坚持谁发起、谁牵头、谁组织的原则，不断提高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制度化、长效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。
（五）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。 ①抽查结束后，由检查人员按要求将抽查结果通过“涞源县政府行政执法公示平台”向社会公示。②检查中发现其他违法线索的，应依法处理或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③检查结果将在涞源县政府行政执法公示平台进行公示。
（六）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监管水平，确保抽查结果认定规范统一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扎实开展工作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要求加强组织领导、细化职责分工、定期督导检查，确保2023年“双随机”工作有序、高效推进。
（二）建立长效考核奖惩机制。我局将适时对全系统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查找问题不足，督促整改落实，并进行通报。
（三）落实好信息联络员制度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信息联络员制度，随时保持通讯联络畅通。如有人员变动，及时上报备案。
附：涞源县税务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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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涞源县税务局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孙亚伟
副组长：王海波 郭伟 马志强 孙勇

成  员：各股室、分局负责人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风险管理股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风险股股长李小雨担任，具体工作人员由各股室、分局联络员组成。
